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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新增耕地
后续管护利用机制的通知

办〔2020〕22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近期，省自然资源厅对历年来土地开垦项目新增耕地组织核

查，发现我区新增耕地地块存在种树、挖塘等诸多问题。为规范

新增耕地项目验收后期管护工作，确保复垦与新增耕地项目工程

的正常推进和长效作用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

和社会效益。现就做好全区新增耕地项目后期管护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管护

做好新增耕地项目(含增减挂钩和小开垦项目，下同)后期管

护工作，要以坚持耕地用途管制制度，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管理，

健全管护制度，强化管护措施为目标，通过积极宣传、正确引导，

增强项目实施单位和群众管护的责任感和自觉性，推行新增耕地

质量长效保护机制，确保复垦与整理的新增耕地质量不降低，数

量不减少，保障新增耕地对农业生产发挥持久效益。

二、明确主体，落实管护

新增耕地项目通过省、市验收后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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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项目验收报告、竣工验收图纸及其他有关材料移交给项目业主

和所在地乡镇政府存档，由项目所在乡镇政府负责新增耕地后续

管护工作,并签订管护协议，落实管护责任。管护协议应明确管

护内容和范围、管护责任和义务等。同时，建立健全新增耕地项

目后期管护动态巡查制度。

作为管护主体的乡镇政府应建立项目后期管护制度，明确管

护专人，切实担负起管理新增耕地的职责和义务，保证耕地用途

不改变、质量不下降、面积不减少。

三、建立机制，完善制度

（一）新增耕地后续管护制度

1.新增耕地后续管护实行项目预留资金分期拨付

2019 年起，各乡镇新验收的区级土地整治项目和增减挂钩

项目，采取预留部分资金的办法，以保证新增耕地的后续种植。

项目验收后第二年起，连续三年，经项目所在乡镇核实种植情况

后，按实际种植面积分年度拨付后续项目资金。

（1）政府补助自行开发土地整治项目在通过省级验收后，

按照补助标准的 90%拨付，剩余 10%作为后续种植保证资金。

项目验收后的第二年起，连续三年，经项目所在乡镇核实种植情

况后，根据实际种植面积按每年百分比分年度拨付后续补助资

金。

（2）政府组织开发新增耕地项目预留报账金额的 10%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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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验收后的第二年起，连续三年，经项目所在乡镇核实种植情况

确定开发地块未抛荒的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和年度分别按 3%、

3%、4%的比例下拨剩余报账资金。

2.新增耕地后续管护项目预留资金分期拨付程序

（1）业主申请。项目验收后第二年起，项目业主或所在村

委会负责组织种植农作物后，在农作物生长旺季，填写《新增耕

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》，报乡镇政府审核。

（2）乡镇核实。乡镇政府收到《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

实表》后，及时组织相关人员，对项目区新增耕地种植情况进行

实地核实，填写核实情况并逐块拍照存档。

（3）下拨资金。乡镇政府根据核实情况填写《新增耕地种

植情况核实汇总表》，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申请下拨后续管

护预留资金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依据乡镇核实上报情况，按

规定将当年度后续管护预留资金核拨给乡镇政府，由乡镇政府按

规定程序支付项目业主。

3.新增耕地种植要求

项目完工，项目业主应及时落实耕种责任人，根据当地气候、

土壤、水利、地形地貌和耕作习惯，选择适宜农作物进行种植，

原则上以不破坏耕作层的农作物为主。后续管护中，要注重推广

种植养地作物，发展绿肥生产，增施有机肥料，改良和熟化土壤。

4.新增耕地种植面积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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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在核实补充耕地项目种植情况时，应携带项目竣工验收

图，到项目现场进行实地核实，种植面积小于新增耕地面积的，

按实际种植范围核定种植面积，并督促项目业主加强未种植地块

的管护工作，经整改后当年度重新种植的，经核实可认定为当年

度实际种植面积。

（二）加强耕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

乡镇、村要紧紧围绕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保护的要求，切

实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的后续管护利用工作。要加强新增耕地项目

田间基础设施管理，统筹安排资金用于水利、田间道路等基础设

施的维护修缮工作，确保基础设施发挥作用。

四、强化考核，落实责任

各乡镇要建立健全管护制度，明确管护责任，加强日常监管，

切实强化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定期对辖区内复垦及新

增耕地项目后期管护情况进行自查自纠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。

将复垦及新增耕地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纳入区对乡镇耕地保护责

任目标考核内容，乡镇也要明确考核办法，形成乡镇对村考核机

制，并将考核结果与新增耕地项目、资金安排挂钩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，确保我

区新增耕地项目质好效高。对落实管护措施不力被国家土地督察

南京局、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发现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暂停该乡镇

小开垦、增减挂钩项目实施，限期整改验收通过后，方可实施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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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垦、增减挂钩项目。区政府将依据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

严肃处理。

五、本通知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 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

2. 新增耕地种植情况核实汇总表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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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新增耕地种植情况申请核实表
单位：亩

项目名称 验收年度

验收规模
验收新增

耕地面积

上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
本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
现状种植

情况

项目业主或

村委会（签字

或盖章）

乡镇实地核实情况

实际种植

情况

实际种植

面积

实地核实

时间

核实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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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新增耕地种植情况核实汇总表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 单位：亩

项目名称
项目

规模

新增耕

地面积

验收

年度

验收后第

几年种植

本年度实际

种植面积
种植情况 核实人

合计

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： 审核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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